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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所報修正貴公司經理之「滙豐全球趨勢組合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暨公開說明書相關內容一案，同

意照辦，並請依說明事項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本會證券期貨局案陳貴公司112年11月20日（112）滙產

字第1120234號函辦理。

二、請將旨揭基金修正後之信託契約，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

理辦法第78條規定於2日內辦理公告。

三、請於本會核備函送達之日起3日內，依據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募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2

5條及本會93年11月11日金管證四字第0930005499號令規

定，將修正後之公開說明書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四、檢附同意修正之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如附件。

正本：滙豐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何慧芬女士）

副本：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凌忠嫄女士）(含附件)、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代表人劉宗聖先生） 2023/11/24
14:4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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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滙豐全球趨勢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公開說明書修正前後對照表 

條次 修正後條文 條次 原條文 說  明 

第十二條 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十二條 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十七項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台幣

貳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將淨資

產價值及受益人人數告知申購

人。 

第十七項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台

幣參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將淨

資產價值及受益人人數告知

申購人。 

依據信託契

約範本調降

告知申請人

之門檻。 

 

第廿四條 本契約之終止及本基金之不再

存續 

第廿四條 本契約之終止及本基金之不

再存續 

 

第一項第

五款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個

營業日平均值低於新台幣壹億

元時，經理公司應即通知全體

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金管

會終止本契約者； 

第一項第

五款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

個營業日平均值低於新台幣

貳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即通知

全體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

金管會終止本契約者； 

依據信託契

約範本調降

應終止信託

契約進行基

金清算之門

檻。 

 


